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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督察岂容假整改？
督察人员揭开和林格尔县两张封条的秘密

本报讯 中央第五环境保护督察组 2018 年
6 月 7 日正式进驻广西壮族自治区开展第一轮
环境保护督察“回头看”，并于 6 月 9 日组织对钦
州、防城港两市督察整改落实及群众举报问题
开展了检查。

检查发现，钦州市一批应淘汰的“散乱污”
小冶炼企业仍在违法生产，严重污染环境，但自
治区有关部门赫然公示已完成整改。防城港市
大量养虾塘尾水入海，港口区公车镇部分垃圾
甚至危废随意露天堆放，环境污染和风险突出。

钦州市政府和自治区相关部门公示
称，钢铁、铁合金项目问题整改到位

第一轮中央环保督察反馈意见指出“按规
划要求，钢铁和铁合金行业主要布局在防城港
企沙，但沿海三市均大量引进这类产业；已投产
的 46 家相关企业，其中 35 家分散在钦州市多个
园区”。针对此问题，广西整改方案明确：2017
年 3 月底前对沿海三市钢铁、铁合金项目清理
整顿情况开展集中督查，确保整改到位。对不
符合产业政策、手续不完善的项目一律关停取
缔，依法依规进行责任追究。目前，此问题整改
已经广西督察整改工作领导小组确认完成并
销号。

2017 年 1 月，自治区发改委、自治区工信委
联合发文开展沿海三市钢铁和铁合金项目清理
整顿；2017 年 3 月，两委针对清理整顿情况联合
开展集中督查；2017 年 6 月 1 日，两委再次联合
发文要求沿海三市进一步开展钢铁和铁合金项
目整改。2017 年 6 月 23 日，钦州市发改委、市
工信委联合上报文件称已在当年 6 月 10 日前完
成了清理整治，拆除了两家企业不符合产业政
策的生产设备。钦州市政府和自治区发改委、
自治区工信委分别于 2017 年 6 月、7 月、12 月先
后向社会公示问题已整改到位。

现场督察发现：省道两侧有20多家
小冶炼厂，共建有32座小高炉

督察发现，仅在钦南区康熙岭镇、黄屋屯镇
及钦北区大直镇，就发现 20 多家小冶炼厂，共
建有 32 座小高炉，分布在 312、311、218 省道两
侧。督察组随机抽查的 4 家铁合金冶炼厂、1 家
再生铝冶炼厂，均属“散乱污”企业，现场所见环
境污染情况触目惊心。

一是生产工艺设备十分简陋。督察组抽查
了恒丰冶炼厂、钦州强劲冶炼厂、311 省道旁无
名铁合金厂、黄屋屯镇大桥矿品厂等 4 家铁合
金冶炼厂，企业以锰矿为原料生产富锰渣和生
铁，其主要生产装备设施均为国家明令淘汰的
小高炉，其中 3 家铁合金厂小高炉仅有 13 立方
米。厂区基本没有像样的厂房及相关附属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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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更无有效的生产控制设施和人
工防护装备，露天生产，工艺粗放。

二是环境污染问题十分严重。
督察组随机抽查的 4 家铁合金厂均
无烟气脱硫设施，仅配套水浴除尘
等简易设施且部分企业没有使用，
小高炉和热风炉烟气直排，跑冒滴
漏及无组织排放严重。厂区乌烟瘴
气，尘土满地，污水横流，无处下脚，
污染程度令人难以置信。

三是生产管理极为原始粗放。
督察组现场检查发现，上述铁合金
厂无正规厂区，无正规生产车间，无
正规操作规范，管理极为简单粗放，
大量原料及产品露天堆放。

四 是 查 获 非 法 再 生 铝 冶 炼 窝
点。督察组现场检查还发现 1 家废
弃砖厂内存在非法再生铝冶炼厂，
环境污染触目惊心。此厂以铝灰为
原料，通过 4 座反射炉熔炼生产铝
锭，无任何污染治理设施，熔炼工段
无组织排放严重，地面原料散落，仓
库内无序堆放大量袋装铝灰。为消
除冶炼时氨气的影响，此厂开挖水
塘将铝灰倒入其中，铝灰遇水产生
大量氨气，待氨气释放到空气后，再
将铝灰捞出投入反射炉熔炼铝锭，
整个厂区及周边刺激性氨气四处弥
漫。水塘无任何防渗措施，水体呈
黑色，氨气挥发产生大量气泡，部分
废水通过塑料管溢流外排，现场检
测外排废水 pH 值超过 10。经初步
核实，铝灰是电解铝、铸造铝、再生
铝冶金过程中的产物，含有氮化铝，
遇水发生反应生成氨气。针对铝灰
中是否含氟化物，其毒性浸出浓度
是否达到危险废物标准，督察组已
现场取样并责成自治区环境监测中
心站进行鉴定，同时要求钦州市公
安及环保部门联合执法，坚决查处
环境违法行为。

督察组约见钦州市党政
主要负责同志

督察认为，自治区有关部门和
钦州市以虚假整改、表面整改的方
式应对中央环保督察，情节严重，性

质恶劣。
根据《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

录（2011 年本）（修正）》，100 立方
米及以下铁合金锰铁高炉属于淘
汰类落后工艺装备。但自治区发
改委、自治区工信委及钦州市有
关部门以富锰渣不属于锰铁合金
为由，不仅没有严格把关，而且层
层“放水”。自治区发改委、自治
区 工 信 委 2017 年 6 月 1 日 联 合
印 发《关 于 对 北 海 钦 州 防 城 港
市钢铁和铁合金项目进一步整
改 的 通 知》，认 定 钦 州 市 23 个
使 用 13 立 方 米 ~50 立 方 米 高 炉
冶炼项目符合产业政策，其中 5
个 项目生产设备实际于 2013 年
前就已拆除。

钦州市党委政府及其有关部
门不作为，对小冶炼企业环境污
染问题熟视无睹，各有关部门现
场检查走过场、走形式，有检查无
监管，发现问题不了了之，导致大
量小冶炼企业污染问题多年得不
到解决。

针对上述问题，督察组副组
长、生态环境部副部长翟青专门
约见了钦州市党政主要负责同
志，强调必须认真贯彻落实习近
平生态文明思想，切实提高政治
站位，坚决杜绝虚假整改、表面整
改；要借势借力，举一反三，坚决
抓好整改落实工作。督察组还将
根据有关要求，进一步核实问题，
深入调查取证，依法依规做好后
续各项督察工作。钦州市党政主
要负责同志表示，出现这些问题
感到十分心痛，要以“回头看”为
契机，下定决心，立行立改，坚决
落实整改要求，大力推进问题解
决。据悉，钦州市党委政府连夜
开会部署，并迅速拆除了非法再
生铝生产窝点。

督察组还就防城港市水产养
殖污染和垃圾随意堆放环境风险
隐患问题，向防城港市党委政府
提出了明确整改要求。

铁合金厂无正规生产车间，大量原料及产品露天堆放。

◆本报记者刘蔚

一处封条字迹清晰章印鲜红，时间
是“二○一八年六月二日”；另一处封条
被撕开，仔细辨认可以看得出时间是“二
○一七年元月六日”。这一新一旧两处
封 条 都 是 由“ 和 林 格 尔 县 环 境 保 护 局
封 ”。 那 么 ，这 里 到 底 有 什 么 秘 密 和
玄机？

2018 年 6 月 6 日，中央第二环境保
护 督 察 组 进 驻 内 蒙 古 自 治 区 开 展“ 回
头看”，而第一张封条的日期就在此次进
驻的 4天前。

2016 年 7 月 14 日到 8 月 14 日，中央
第一环境保护督察组对内蒙古自治区开
展了环保督察，而第二张封条就在中央
环保督察结束后的几个月。

那么，这两张封条到底和中央环保
督察有没有关系？到底藏着什么秘密？

6 月 6 日 17 时，中央第二环境保护
督 察 组 举 报 电 话 开 通 。 到 6 月 7 日 12
时，在不到一天的时间里，32 个有效举
报电话中有两个反映了同一家企业的问
题：呼和浩特市和林格尔县西沟门乡移
民新村木器加工厂喷漆味道浓重，噪声
污 染 严 重 ，而 且 没 有 任 何 环 评 手 续 。
2016 年环保督察组进驻内蒙古期间，就
有人举报过这家木器加工厂。当时这个
厂已取缔，但两个月以后重新开工，并逐
渐扩大生产规模。举报人多次向当地环
保部门举报，但问题一直未得到解决。
上周这个厂已暂时停产，规避检查。

根据资料对比，督察组人员发现，对
于这一家企业非法生产的电话举报，在
2016 年开展的第一轮中央环保督察中
已经受理，并属于 2016 年向社会公示已
经办结的案件。

在呼和浩特市人民政府网站的政务
公开一栏中，记者查阅到标题为《中央环
境保护督察工作呼和浩特市协调工作领
导小组专案组关于环境信访案件处理结
果的公示（三）》的网页，其中清楚地显示
对凯帝森木门加工厂的问责及处罚情
况。“凯帝森木门加工厂企业无环评手
续，无任何环保治理设施，产生的油漆
味、粉尘、噪音环境污染严重”。处理结
果是“对凯帝森木门加工厂实施行政处
罚 10 万元，对企业予以取缔，责令拆除
生产设备”。

那么，这家企业现在还在生产吗？
是不是真的如举报人所反映的那样？为
了避免打草惊蛇，两名督察人员和记者

决定天黑后到现场去摸查核实。
18 点 50 分，从呼和浩特市区出发，驱

车 40 多公里，一个小时后，督察人员和记
者到达和林格尔县西沟门乡移民新村。经
多 方 打 听 当 地 老 乡 ，终 于 找 到 一 家 木 器
厂。厂门外悬挂着“内蒙古凯帝森木业有
限责任公司”的门牌。这时，时间已经过了
20点。

看到有车过来，从门房里出来一个小
伙子。

“厂子在生产吗？”督察人员问。
“已经停产快一周了。”小伙子回答。
“能让我们进去看一下吗？”督察人员

试探地问。
“可以。”出乎大家意料之外，小伙子毫

不迟疑地打开了铁栅栏门。
进到厂院里，督察人员和记者发现，两

间厂房贴了封条，封条新旧不一致。还有
一间则大门虚掩。推门进入，里面没有工
人，但却有着强烈的油漆味道。地上散落
着木门、木柜，有的已经涂过油漆，有的还
是原木色待上漆。

一名督察组成员在车间内仔细查找，
发现了一个锁住的喷漆房。另一位督察组
成员找到了一叠生产任务单。一张显示：5
月 26 日下单，6 月 10 日交货；另一张则是 5
月 27日下单，6月 3日交货。

看到有人进到厂子里，两个工人走过
来。督察人员巧妙地和他们拉起了家常：“现
在开工了吗？没开工你们怎么还在这里？
什么时候再开工？”一个工人回答道：“已经
停了快一周了。老板说过一两个月就能再
开 了 ，我 们 在 这 里 也 是 等 着 欠 发 的 工 资
呢。”

查到这里，记者的种种疑问也豁然开
朗了。所有的迹象都能够证实，这家木器
加工厂在第一轮中央环保督察被举报后，
迫于压力被当地县环保局查封。之后又开
始继续生产。而从今天工人打开大门如此

“痛快”、封条如此崭新都可以看出，企业已
经做好了充足准备“迎接”督察组的到来。

中央环保督察组走了就恢复非法生
产，“回头看”来了又马上“查封”，这不正是
应付整改、敷衍整改的典型做法吗？

中央第二环境保护督察组（内蒙古）总
协调人佟羽告诉记者，“回头看”督察就是
要重点盯住督察整改不力，甚至“表面整
改”“假装整改”“敷衍整改”等生态环保领
域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问题。特别是重点
督办人民群众身边生态环境问题立行立改
情况，确保整改落到实处，让人民群众有实
实在在的获得感。

本报记者刘蔚6月10日呼和浩
特报道 针对中央环保督察组暗访发
现呼和浩特市和林格尔县西门沟乡移
民新村内木器加工厂假整改问题，内
蒙古自治区 6 月 10 日向中央第二环境
保护督察组反馈了整改意见。

内蒙古自治区党委书记李纪恒在
批示中指出：“呼和浩特市和林格尔县西
门沟移民新村内木器加工厂假整改问
题，是虚假整改、应付整改、敷衍整改的
典型，性质十分恶劣，必须依法依规严肃
追责问责，绝不姑息迁就。将此典型案
例通报全区，引起各方面的足够重视。”
自治区党委、政府办公厅即日印发《关于
做好中央环境保护督察“回头看”边督边
改工作的通知》，要求各地各部门提高政
治站位，压实整改责任，杜绝弄虚作假，
确保边督边改工作取得实效。

呼和浩特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
召开市委常委会会议，要求全市各级各
部门一定要加强领导、亲力亲为，对中央
环保督察组每日交办的群众举报案件，
确保做到“日清”；一定要明确各方责任，
加大问责力度，倒逼责任落实和问题解
决；一定要举一反三、汲取教训，从严从
实、坚决有力抓好整改工作，坚决打赢污

染防治攻坚战。会议决定，依法取缔关
闭和林格尔县盛乐镇西沟门移民新村
内木器厂，并对在环保假整改中涉及的
和林县政府、呼和浩特市有关部门相关
责任人作出如下处理决定：对和林县原
副县长、现呼和浩特市政府副秘书长杨
星晟，和林县副县长郭文俊、副县长贺丰
给予党内警告处分，对市环保监察支队
支队长黄宝华给予党内严重警告处分，
并责成和林县委县政府向市委、市政府
作出深刻检查。

和林县委对环保假整改相关责任
人作出如下处理决定：对原内蒙古凯帝
森木业有限责任公司现更名注册为内
蒙古元达木业有限公司法人代表刘沈
兵予以行政拘留，同时立案调查，依法对
这一公司按高限予以20万元罚款，关闭
取缔这一企业，立即拆除所有设备，并启
动公益诉讼；对县环保局局长刘瑞明给
予党内严重警告处分，免去行政职务。
对县环境监察大队大队长苏永斌予以
撤职。对盛乐镇党委书记云安民给予
党内严重警告处分。对盛乐镇党委副
书记、镇长李月忠给予党内严重警告处
分，免去镇长职务。对盛乐镇人大主
席张永伟给予党内严重警告处分。

本报记者童克难 6 月
10日石家庄报道 中央第一
环境保护督察组已经进入下
沉地市督察阶段，一项重要
任务就是核实第一轮督察时
群众投诉举报的环境问题是
否解决到位。2018 年 6 月 9
日，督察组现场检查石家庄
市无极县东丰庄村西的洗皮
厂时发现，第一轮中央环保
督察时群众举报的环境问题
依然存在，无极县存在“敷衍
整改”的问题。

“无极县东丰庄村西多
家洗皮厂污水直排沟渠，有
异味”。第一轮中央环保督
察期间，群众信访举报投诉
河北省石家庄市无极县的洗
皮厂存在污染问题。

“无极县已于 2013 年 5
月对东风村西洗皮子作坊进
行了依法取缔，捣毁洗皮池、
拆除电机，之后均未发现该
场点存在反弹。2016 年 1 月
21 日，现场核查该场点厂房
已空置，无生产痕迹。”针对
群众反映的这一问题，无极
县在第一轮环保督察时向督
察组做出了这样的回复。

看似解决的问题，与督
察组现场检查的情况却截然
相反。

6 月 9 日，河北大部分地
区普降大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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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为推动地方切实解决
群众反映的突出环境问题，中央第
三环境保护督察组对哈尔滨市边督
边改工作进行了突击暗查，重点抽
查了位于香坊区的向阳垃圾填埋场
偷排渗滤液问题。督察组发现，哈
尔滨市及香坊区有关方面对督察组
转办问题重视不够，在未经调查的
情况下即以群众举报不实结案，影
响恶劣。

督察组两次转办向阳生
活垃圾填埋场环境问题

5 月 31 日 ，督 察 组 进 驻 黑 龙
江 省 第 二 天 早 8 时 ，接 到 的 第 一
个 群 众 来 电 举 报 ，就 是 反 映 向 阳
生 活 垃 圾 填 埋 场 偷 排 污 水 ，污 染
周边水体。

当日下午 14 时 53 分，又有群众
举报此垃圾填埋场偷排污水，有关
部门“以罚代管”。

为此，6 月 1 日，督察组向黑龙
江 省 政 府 转 办 了 首 批 66 件 信 访
举 报 件 ，此 件 被 列 为 16 个 重 点问
题之一。

6 月 6 日，督察组又分别接到群
众来电和来信举报，再次反映相关
部门不作为、假整改，要求解决这个
垃圾填埋场的环境污染问题。6 月
7 日，督察组对此举报件进行了第
二次转办。

现场检查发现：问题仍未
解决，香坊区认定举报不属实

针对这一重复举报情况，6 月 8
日下午 15 时，督察人员赶到位于哈
尔滨市香坊区向阳镇金家村的向阳
生活垃圾填埋场，对群众反映企业偷
排渗滤液的沟渠进行了现场勘察。

检查发现，举报涉及的偷排渗
滤液的沟渠有多处刚刚用土覆盖
过，有 3 名工人正在清掏沟渠上游
的泄洪沟，垃圾堆体外侧也用大量
新土垫高，看不到渗滤液溢流外排
的痕迹。在垃圾堆体内侧有大量垃
圾渗滤液正在涌出，旁边有一台固
定潜水泵正在抽取渗滤液。垃圾堆
体东侧雨排管有部分液体外流。

哈尔滨市香坊区党委政府对边
督边改工作重视不够，落实不力。
在接到督察组转办的向阳垃圾填埋
场偷排渗滤液举报问题后，香坊区
仅派出两名基层工作人员到现场进
行调查核实，对此问题的认定结果
为不属实，并于 6 月 7 日在哈尔滨市
政府网站进行了公开。

但是，当地不少群众对此结果并
不认同。就在督察组到企业暗查过
程中，17时左右，约有四五十名村民
陆续来到向阳垃圾填埋场附近，要求
向督察组进一步反映向阳垃圾填埋
场渗滤液偷排问题，并提供 4月 15日

企业偷排渗滤液的录像证据材料。
现场部分群众一度情绪激动，强烈表
达诉求。在当地乡镇干部的耐心劝
解和说服下，大约 18时 30分，群众先
后离开，前后历时一个半小时左右。

督察组要求：黑龙江省及
哈尔滨市必须坚决整改并查
处到位、问责到位

据调查，向阳垃圾填埋场日填
埋垃圾 2000 吨左右。由于渗滤液
处理装置建设滞后，自 2009 年投运
以来，目前已积存垃圾渗滤液近 30
万吨。2014 年至今，当地群众曾多
次向有关部门举报这家企业向市政
管网偷排渗滤液。2015 年，省市环
保部门根据群众举报，先后发现并
当场抓获这家企业用罐车偷排渗滤
液的行为，并于 2016 年 2 月将案件
移交公安部门查处。

2016 年 7 月，中央环境保护督
察组进驻黑龙江省期间，就对向阳
垃圾填埋场垃圾渗滤液污染问题进
行了重点调查。在反馈意见中指
出，“由于有关部门管理缺失，哈尔
滨市向阳垃圾填埋场垃圾渗滤液长
期 未 得 到 有 效 处 理 ，存 在 偷 排 情
况”，将其列为重点责任追究案件。

这次督察“回头看”进驻前不
久，哈尔滨市认为此问题已整改完
成，并向黑龙江省政府申请销号。
然而，实际整改情况并不尽如人意，
群众投诉依然不断。经现场核查
后，督察组要求黑龙江省及哈尔滨
市必须认真对待中央环保督察整改
工作，立行立改，坚决整改并查处到
位、问责到位，决不允许对群众环境
诉求敷衍应对，决不允许表面整改、
假装整改、敷衍整改。

当 天 19 时 左 右 ，哈 尔 滨 市 政
府、香坊区党委政府有关负责同志
赶到现场，对下一步深化整改工作
进行部署推动。当天深夜，黑龙江
省政府分管领导专程到督察组驻
地，与督察组交换意见，并表示要坚
决落实督察组要求，大力推进问题
解决，坚决回应群众环境诉求。

内蒙古自治区对假整改进行严肃处理

和林县环保局局长、盛乐镇镇长被免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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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认真调查即以群众举报不实结案

哈尔滨市香坊区边督边改落实不力

厂房门上贴的一新厂房门上贴的一新
一旧两张封条一旧两张封条。。

垃圾垃圾
堆体内侧堆体内侧
正在渗出正在渗出
大量渗滤大量渗滤
液液。。

企业车间内的水池已经装满废水。


